
1、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

人承包经营批准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自然资源所、龙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648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

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

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并说明

理由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

料。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

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决 定

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；

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，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

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.申请书；

2.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

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佐证资

料。（会议签到册、投票信息记录等）
3.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。（承包方的资

信情况和经营能力的证明材料）

听 证

符合听证情形的，依法

举行听证

送 达

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



2、在村庄、集镇规划区修建临时建筑物、构筑物和其他设

施的许可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 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

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

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并说明

理由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

料。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

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决 定

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；

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，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

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、申请书及农村建房

申请书

2、身份证

3、户口本

4、临时建筑设计图纸

听 证

符合听证情形的，依法

举行听证

送 达

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



3.对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修建住宅的处

罚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自然资源所、龙岗镇综合执法队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648 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回 避

执法人员与当事人

有直接利害关系

的，应当回避

调查或检查

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

收集有关证据

案件审查

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，提

出处理意见。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，行政

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

听 证

符合听证情形

的，公告并举行

听证

立 案

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

查核实，决定是否立案

告 知

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告知当事人作出

处罚决定的事由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当

事人救济权

决 定

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，依法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制作处罚决定书

送 达

依法送达并公开行

政处罚决定书

一般程序简易程序

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的，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

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

当场交付当事人

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

政处罚决定，必须报所

属行政机关备案



4.对损坏村庄和集镇的房屋、公共设施的行政处罚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回 避

执法人员与当事人

有直接利害关系

的，应当回避

调查或检查

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

收集有关证据

案件审查

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，提

出处理意见。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，行政

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

听 证

符合听证情形

的，公告并举行

听证

立 案

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

查核实，决定是否立案

告 知

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告知当事人作出

处罚决定的事由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当

事人救济权

决 定

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，依法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制作处罚决定书

送 达

依法送达并公开行

政处罚决定书

一般程序简易程序

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的，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

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

当场交付当事人

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

政处罚决定，必须报所

属行政机关备案



5.对擅自在村庄、集镇规划区内的街道、广场、市场和车站

等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物、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处罚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 0851-87572239 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回 避

执法人员与当事人

有直接利害关系

的，应当回避

调查或检查

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

收集有关证据

案件审查

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，提

出处理意见。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，行政

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

听 证

符合听证情形

的，公告并举行

听证

立 案

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

查核实，决定是否立案

告 知

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告知当事人作出

处罚决定的事由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当

事人救济权

决 定

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，依法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制作处罚决定书

送 达

依法送达并公开行

政处罚决定书

一般程序简易程序

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的，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

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

当场交付当事人

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

政处罚决定，必须报所

属行政机关备案



6.对在乡、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

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拆除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综合执法队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催 告

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，应当事先

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

决 定

以书面形式作出强制执行决定，

并送达当事人

依法强制执行

执行中止、执

行终结

达成执行协议



7.责令拆除未经煤矿企业同意修建的建筑物、构筑物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平安法治办公室

业 务 电 话 ： 0851-87572239 监 督 电 话 ：
0851-87572236

催 告

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，应当事先

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

决 定

以书面形式作出强制执行决定，

并送达当事人

依法强制执行

执行中止、执

行终结

达成执行协议



8、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处置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平安法治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报 批

实施前向行政机关负责人

报告并经批准

实 施

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实施，出示

执法证件，通知当事人到场

告 知

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

措施的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当事

人享有的救济权，听取当事人陈

制作笔录

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

章，当事人拒绝的，在笔录中予以注明；当事人

不到场的，邀请见证人到场，由见证人和行政执

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

情况紧急的，在 24 小时

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

告，并补批准手续

依照法律规定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，应当告知或者实

施行政强制措施后应立即通知当事人家属实施行政强制

措施的行政机关、地点和期限；在紧急情况下当场实施行

政强制措施的，在返回行政机关后，立即向行政机关负责

人报告并补办审批手续。

采取强制措施



9、对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、少年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

助寄宿生生活费

需补正情形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中心学校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 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公 告

补 正

给 付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受 理

申 请

审 查

决 定

书面告知理由及

救济权



10.对生活困难残疾人、对贫困残疾人、对生活不能自理残

疾人的救助

需补正情形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6 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公 告

补 正

给 付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受 理

申 请

审 查

决 定

书面告知理由及

救济权



11.对特殊老年人的供养或救助

需补正情形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 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公 告

补 正

给 付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受 理

申 请

审 查

决 定

书面告知理由及

救济权



12.军人抚恤优待

需补正情形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党务政务服务中心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 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公 告

补 正

给 付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受 理

申 请

审 查

决 定

书面告知理由及

救济权



13.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

需补正情形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 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公 告

补 正

给 付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受 理

申 请

审 查

决 定

书面告知理由及

救济权



14.独生子女入托费、入学费及医疗费等的酌情补助或减免

需补正情形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 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公 告

补 正

给 付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受 理

申 请

审 查

决 定

书面告知理由及

救济权



15.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平安法治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 查阅资料

 查看现场

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

 取证

 其他

公告或通知

（暗访不通告）

检查实施

制定检查方案

检查报告

处理决定



16.消防安全监督检查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派出所、平安法治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 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 查阅资料

 查看现场

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

 取证

 其他

公告或通知

（暗访不通告）

检查实施

制定检查方案

检查报告

处理决定



17.对适龄儿童、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情况的检查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中心学校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 查阅资料

 查看现场

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

 取证

 其他

公告或通知

（暗访不通告）

检查实施

制定检查方案

检查报告

处理决定



18.乡镇渡口渡船安全监督检查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平安法治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 查阅资料

 查看现场

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

 取证

 其他

公告或通知

（暗访不通告）

检查实施

制定检查方案

检查报告

处理决定



19.对自用船舶适航性的检查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 查阅资料

 查看现场

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

 取证

 其他

公告或通知

（暗访不通告）

检查实施

制定检查方案

检查报告

处理决定



20.森林防火期内，对进入森林防火区的车辆和人员

进行检查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 宣读法律法规

 检查车辆及相关人员

 取证

 其他

在森林入口或公共处

粘贴公告或通知

检查实施

乡林业站制定

检查方案

检查报告、汇总、

分类

归档备查



21.对调整村民小组设置的批准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不属于确认范畴或不

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

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并说明

理由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

料。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

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决 定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、村民小组决议报告

2、调整村名小组的请示

送 达



22.兵役登记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人民武装部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不属于确认范畴或不

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

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并说明

理由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

料。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

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决 定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持本人身份证、户口簿和

学历证明及其它有关证

件

送 达



23.法律援助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证明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不属于确认范畴或不

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

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并说明

理由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

料。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

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决 定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、本人有效身份证

2、与申请法律援助有关

的案件材料

......

送 达



24.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显著成绩的残疾人，对维护残

疾人合法权益、发展残疾人事业、为残疾人服务做出显著成

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决 定

申 报

奖励公告

公布奖励方案

受 理

公 示

奖 励

应当提交的申报材料：

1、身份证、户口本

2、营业执照

3、申请表

评 审

 专家评审

 部门评审

 有关部门审查

 其他



25.对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有突出成绩或者特殊贡献的

组织和个人的奖励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决 定

申 报

奖励公告

公布奖励方案

受 理

公 示

奖 励

应当提交的申报材料：

1、单位和个人优秀材料

2、身份证

评 审

 专家评审

 部门评审

 有关部门审查

 其他



26.对个人之间、个人与单位之间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行政

裁决类权力运行流程图示例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自然资源所、龙岗镇平安法治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648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送 达

制作调解书

双方当事人签字

裁 决

达成协议

申 请

受 理

审 理

调 解

拟定意见

调解书生效



27.对个人之间、个人与单位之间林木所有权、林地使用权

争议的处理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、龙岗镇平安法治
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送 达

制作调解书

双方当事人签字

裁 决

达成协议

申 请

受 理

审 理

调 解

拟定意见

调解书生效



28.乡镇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平安法治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 查阅资料

 查看现场

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

 取证

 其他

公告或通知

（暗访不通告）

检查实施

制定检查方案

检查报告

处理决定



29.食品摊贩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备案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 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受 理

申 请

审 查

备案



30.在乡道、村道的出入口设置限高、限宽设施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平安法治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 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受 理

申 请

备案



31.乡镇自用船舶申请检丈、登记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平安法治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决 定

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；

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，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

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登记



32.乡镇自用船舶登记证书签注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平安法治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制证



33.责令限期拖离不适航且无修复价值的乡镇自用船舶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平安法治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 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催 告

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，应当事先

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

决 定

以书面形式作出强制执行决定，

并送达当事人

依法强制执行

执行中止、执

行终结

达成执行协议



34.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初审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决定



35.村民在村庄、集镇规划区内，需使用耕地修建住宅申请

的审查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自然资源所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648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村民在村庄、集

镇规划区内，需使用耕地修建住

宅申请的审查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决定



36.村民在村庄、集镇规划区内，使用原有宅基地、村内空

闲地和其他土地修建住宅申请的批准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自然资源所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648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不属于登记范畴或不属于

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

受理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

知书》并说明理由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。申请人

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

予以受理。

审 查

收齐申请人资料后进行入户调查核

实（填写调查表），初审并公示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准予的书面决定；不予登记应当说明理由，并告知申

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、原土地使用证；

2、个人建房用地申请表；

3、身份证、户口册原件及复印件；

4、婚姻证明；5、无房证明；7、土地照片

8、公示证明

送 达



37.龙岗镇生育服务登记流程图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

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

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并说明

理由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

料。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

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、家庭《户口簿》；

2、当事人《身份证》原件；

3、当事人 1 寸照片一张；

4、到村（居）出具办理婚育卡

证明；村（居）签署意见加盖公

章

登 记



38.对本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平安法治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 查阅资料

 查看现场

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

 取证

 其他

公告或通知

（暗访不通告）

检查实施

制定检查方案

检查报告

处理决定



39.病残儿医学鉴定审核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卫生院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27257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

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

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并说明

理由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

料。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

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审 核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、申请书（向村（居）委会提

出的）；

2、病残儿医学鉴定申请表；

3、病历资料（住院病历、门诊

病历、辅助检查）；

4、结婚证、身份证、户口簿、

子女出生医学证明；

5、父母和孩子近期合影照片。

上 报



40.对新生儿在医疗保健机构以外地点死亡的核查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卫生院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27257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归档

意外死亡新生儿父（母）应在

48 小时之内上报当地政府、计

生机构

受 理

调查核实

签署意见



41.对侵占、破坏学校体育场地、器材、设备的单位或者个

人限期清退和修复场地、赔偿或者修复器材、设备

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中心学校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责成清退和修复场

地、赔偿或修复器材、设备决定的，应

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

送 达

处理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，

监督当事人清退和修复场地、赔偿

或者修复器材、设备

决 定

立 案
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

核实，决定是否立案

调查或检查执法人员不得

少于两人，收集有关证据

案件审理

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

查，提出处理意见。重大复杂案件由

案审委员会或行政办公会集体讨论

决定决定

告 知



42.对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违法违规作出决定的责令改正

或者撤销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检查出业主大会违规

决定

责令限期整改或撤销决定，

并通告全体业主

将整改情况通告全体业主



43.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不属于登记范畴或不属于

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

受理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

知书》并说明理由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。申请人

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

予以受理。

审 查

收齐申请人资料后进行调查核实，提

出拟办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。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、国有土地使用许可证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

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建筑工程施工许

可证、总平面图；

2、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》；

3、《临时管理规范》；

4、价格备案表。

合同备案



44.廉租住房保障申请初审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不属于登记范畴或不属于

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

受理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

知书》并说明理由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。申请人

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

予以受理。

审 查

收齐申请人资料后进行入户调查核

实（填写调查表），初审并公示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准予的书面决定；不予登记应当说明理由，并告知申

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、公租房申请审批表；2、公租房家庭收入

认定审批表；3、申请人及家庭成员身份证、

户口册原件及复印件；4、婚姻证明；5、收

入证明；6、无房证明

送 达



45.村规民约备案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上 报

村民大会讨论并通过

备 案



46.监督社区戒毒人员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平安法治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处置（报由县请求处

置）

排查、检查

事后监管（对人员进行稳控）



47.对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对象的审核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公 告（7天公示）

给 付

申 请

审 查

（一个月内）

决 定（房屋修好后实

地查看后）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、本人身份证、家庭户口册、存折原件

及复印件；

2、房屋因灾受损图片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书面告知理由及

救济权



48.对设置农村村民公益性墓地审核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备 案

申 请

审 查（提交

县级审查）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、填写《深埋户葬表》；

2、相关部门盖章

不符合给付条件
书面告知理由及

救济权



49.城乡居民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核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不属于登记范畴或不属于

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

受理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

知书》并说明理由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。申请人

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

予以受理。

审 查

收齐申请人资料后进行入户调查核

实（填写调查表），初审并公示，初

审合格后 5个工作日内交县民政局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。

决 定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2、本人申请；

3、持村委会出具的复核证明。

送 达



50.特困人员供养待遇及核销的审核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备 案

申 请

审 查（实地考察）

决 定（报上级部

门决定）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、本人身份证、家庭户口册、存折原件

及复印件；

2、本人申请；

3、村出具的审核材料

不符合给付条件 书面告知理由及

救济权



51.医疗救助初审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补 助

申 请

呈 报（报上级部

门决定）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、本人身份证、家庭户口册、存折原件

及复印件；

2、医院出具的相关证明（住院证明、出

院小结、发票）

审 查
不符合给付条件 书面告知理由及

救济权



52.临时救助初审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补 助

申 请

呈 报（报上

级部门决定）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、本人身份证、家庭户口册、存折原件

及复印件；

2、村出具家庭困难证明

审 查
不符合给付条件 书面告知理由及

救济权



53.对五保供养服务不符合要求的责令限期改正及终止供养

服务协议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

立 案
对上级交办、其他部门移送、巡查发
现、举报线索进行核实，作好取证，
决定是否立案

收集整理处理材料报县民政局

审批

决 定

告 知
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
由、依据，以及当事人享有的救济权，
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

回 避
检查人员与当事人有
直接利害关系或者其
他不利于调查经批准
情形的应当回避



54.为应对突发事件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平安法治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决定

法定情形

拟定动议
（方案计划）

不予征用

告知理由

送达

公告
（听取意见）

实施征用

补偿评估

决定

返还、补偿

紧急征用

不能使用、返还

事后审核

不能使用返还

一般情况

紧急情况



55.执行民间纠纷案处理决定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平安法治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催 告

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，应当事先

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

决 定

以书面形式作出强制执行决定，

并送达当事人

依法强制执行

执行中止、执

行终结

达成执行协议



56.对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，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土地进行调整的批准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自然资源所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648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

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

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并说明

理由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

料。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

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、土地证；

2、家庭户口册；

3、村出具村民会议议程和决定

上 报（农业农村局、自然资源局）



57.采取措施实施土地整理

制定土地整理方案

测绘

专业施工设计

招投标确定施工单位

施工单位进场施工

验收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自然资源所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648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

58.对乡(镇)村公共设施、公益事业建设用地的审核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自然资源所、龙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648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不属于确认范畴或不

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

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并说明

理由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

料。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

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决 定（向上级部门提交申请，

由上级部门决定）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、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建设单

位提出乡（镇）村公共设施、公益事

业建设项目建议

送 达



59.农村居民住宅用地审核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自然资源所、龙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648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不属于确认范畴或不

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

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并说明

理由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

料。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

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决 定（向上级部门

提交申请，由上级部门决定）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、本人申请

2、身份证、户口册复印件

3、村出具相关证明

送 达



60.对在村庄、集镇规划区内，违法占地的，责令退回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自然资源所、龙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648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 查看现场

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

 取证

 其他

公告或通知（三天

内）

检查实施

制定检查方案

检查报告

处理决定（请求

县国土局决定）

送 达



61.对农产品生产活动的指导、监管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 查阅资料

 查看现场

 指导督查

 其他

公告或通知（三天内）

（暗访不通告）

检查实施

制定检查方案

检查报告

监 督



62.对实行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的审核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648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

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

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并说明

理由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

料。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

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.土地承包方案（一式两份）；

2.承包方及承包土地的详细情

况（一式两份）；

3.土地承包合同（一式两份）；

4.其他需提交的材料。

上 报（农业农村局、自然资源局）



63.对以招标、拍卖、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办理农村土地承包

经营权证的初审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648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不属于确认范畴或

不属于本机关职权

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

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

书》并说明理由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

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补正材料。申请人按

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

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

法定形式

决 定

送 达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.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申请

书；

2.土地承包合同（一式两份）；

3.承包方及承包土地的详细情况（一

式两份）；

4.其他相关材料。"



64.换发、补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审核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

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

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并说明

理由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

料。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

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.书面申请书；2.原农村土地承

包合同或其它证明材料；3、书面

申请书； 4、村委会证明；5、

遗失公告

上 报（农业农村局、自然然资源局）



65.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备案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

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予

受理通知书》并说明理

由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

料。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

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农村土地

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复印件

备 案



66.组织开展动物疫病强制免疫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 查看现场

 实施免疫

 指导督查

 其他

组织实施

检查报告

制定方案

监 督



67.捕杀狂犬、野犬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办结

受理

组织捕杀

收到疫情报告

捕杀结果验明



68.对危害文物保护单位安全、破坏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风貌的建筑物、

构筑物的拆迁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党务政务服务中心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 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发现或接

到举报

调查取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处理

办结



69.设立健身气功站点的审核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党务政务服务中心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

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

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并说明

理由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

料。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

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予以转办

存档办结



70.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审批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，龙岗镇自然资源所

业务电话：0851-87572239，监督电话：0851-87572236

申 请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

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

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并说明

理由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

料。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

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决 定

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；

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，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

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.申请书；

2.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

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佐证资

料。（会议签到册、投票信息记录等）
3.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。（承包方的资

信情况和经营能力的证明材料）

听 证

符合听证情形的，依法

举行听证

送 达

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



71.适龄儿童、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批准

办理机构：龙岗镇党政办

业务电话：0851-87480056 监督电话：0851-87480056

申 请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

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

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并说明

理由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

料。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

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

受 理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

决 定

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5、申请书及农村建房

申请书

6、身份证

7、户口本

8、临时建筑设计图纸

听 证

符合听证情形的，依法

举行听证

送 达

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




